
开发区：宣传禁燃禁放 做到家喻户晓
春节将至，为切实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有效减少

噪声污染和大气污染，连日来，开发区安监办联合区大气攻坚办、区环保分
局、各办事处、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深入社区居委会开展烟花爆竹禁燃禁放
宣传工作，倡导居民积极响应禁燃禁放号召，自觉遵守禁燃禁放的规定。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页、悬挂宣传条幅等方式让居
民了解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性，增强群众的公共安全意识、环境保护意识，让
禁燃禁放规定家喻户晓。 记者 王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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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侯国防 通讯员 闫翠蝶 文/图

本报讯 1 月 25 日，市公安局港区
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查获穆某某等人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2 名，收缴黄鼠狼皮 4000 多张（如图）。

当日， 治安管理大队接到群众匿
名举报， 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有人非
法收购野生黄鼠狼皮。接到举报后，民
警立即进行摸底排查。

经过缜密侦查， 掌握了犯罪嫌疑
人穆某、 苑某非法收购黄鼬皮的活动
规律及相关情况。 当日， 分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靳伟成，治安管理大队负责
人刘君迅速组织人员果断出击， 将犯
罪嫌疑人穆某、苑某当场抓获，现场收

缴黄鼬皮 4000 多张。
目前，犯罪嫌疑人穆某、苑某已被

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警方提醒：黄鼠狼又称黄鼬，主要

靠捕食老鼠或田鼠为生， 黄鼬的存在
有益于维持生态平衡， 属于受我国法
律保护的 “三有动物”（指有益的或有
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
动物）。同时，根据《国家保护的有益或
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名录》， 黄鼬属该名录范围，受
国家法律保护。 黄鼬之所以被大范围
捕猎，并被残忍地剥皮见骨，是因为不
法商人看中了黄鼬的皮毛可以用来制

作皮大衣。

触目惊心

市公安局港区分局查获黄鼠狼皮 4000多张

□记者 彭慧 实习生 位文通

本报讯 35 岁的惯偷曾因盗窃 6
次被判刑，但他仍不思悔改，近日又到
大型商超偷窃“五粮液”等名酒。 1 月
27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川汇区分局荷
花路派出所获悉， 该惯偷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 月 8 日，市公安局川汇区分局荷
花路派出所接到报案称， 某大型超市
内“五粮液”等名酒被盗。 民警陈钟将
案情进行梳理，积极走访被盗单位，反
复调取视频，查看作案现场，分析作案

手法，经过多日缜密侦查，锁定犯罪嫌
疑人程某某。

程某某，男，1986 年出生，商水县
汤庄人， 曾因盗窃犯罪被郑州和周口
等地司法机关 6 次判刑。 近日，当获取
程某某因疫情形势严峻可能返回家中

的信息后，1 月 26 日清晨，陈钟带领民
警程建军，辅警王坤、江涛组成抓捕小
组，驱车赶往商水县汤庄乡，将正在睡
梦中的程某某抓获。

目前，程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②7

判刑 6次不思悔改 偷名酒再进班房

公然辱骂医院防疫人员

郸城一男子被依法拘留

□记者 徐松

本报讯 1 月 23 日，一名男子不遵
守疫情防控规定， 在郸城县人民医院
以探视病人为由强行进入医院， 并对
劝阻的防疫人员进行辱骂。目前，这名
男子已被行政拘留。

当日 20 时，郸城县人民医院 3 号
楼疫情防控点， 值班人员像往常一样
对进入医院病房的人员进行甄别。 一
名没有陪护腕带、 未做核酸检测的男
子要强行进入探视病人， 工作人员详
细告知对方当前疫情防控要求， 并进
行劝阻，该男子拒不听从，反而对工作
人员进行辱骂。

疫情防控大于天， 工作人员报警
后， 郸城县北关派出所值班民警迅速
出警，到达现场后，调取现场监控，对
案件进行调查， 并依法将该男子和相
关责任人传唤到派出所进行询问。 事
实清楚，证据明确，警方依法对其作出
行政拘留 7 日的处罚决定。

警方提醒：疫情防控，人人有责，
为降低因人员流动造成的疫情防控风

险， 请自觉遵守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要
求， 主动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登记、排
查、检测等工作。 就算不主动，也请对
医护人员保持基本的尊重，否则，公安
机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②8

□记者 姬慧洋 实习生 位文通

本报讯 醉汉深夜闹事，在饭店门
口殴打路人致人受伤。 民警依法对其
进行传唤， 在派出所内醉汉竟然伙同
他人对民警进行辱骂， 长达半个小时
之久。1 月 27 日，记者从项城市公安局
获悉， 目前醉汉及他的同伴因寻衅滋
事、阻碍执行职务被行政拘留。

1 月 25 日 23 时许，项城市官会镇
村民王某某在项城市车站路某饭店门

口酒后滋事， 项城市花园办事处村民
张某与女朋友张某某经过该饭店门口

时，王某某无故向张某某吹口哨挑衅，
张某上前劝说时被王某某殴打， 王某
某又电话联系其朋友刘某某、张文某、
王道某，将他们纠集至现场。 随后，王
某某、王道某、刘某某三人一起殴打张
某与张某某， 造成张某头部及张某某
右手指受伤。

项城市公安局水寨派出所民警姚

中原等人接警后快速到达现场， 了解

案情后， 民警依法口头传唤双方当事
人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处理， 违法行为
人张文某恶意阻碍民警执法， 并与违
法行为人刘某某、王某某、王道某辱骂
出警民警，长达半个小时之久。

1 月 26 日上午， 项城市公安局督
察大队接到水寨派出所维权申请后，
立即汇报该局领导， 项城市政府党组
成员、公安局党委书记、督察长万东伟
随即作出指示， 指令督察大队启动维
权机制，依法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督察
大队遂联合治安大队共同调查取证，
迅速查明了王某某、王道某、刘某某、
张文某四人的违法事实。

据悉，目前违法行为人王某某、王
道某二人因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十

日、因阻碍执行职务被行政拘留十日，
均合并执行二十日； 违法行为人张文
某因阻碍执行职务被行政拘留十日；
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因寻衅滋事被行政

拘留十日。 ②5

项城一醉汉殴打路人辱骂民警被行拘


